
「長庚大學人工智慧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規章編號 

2T00001 

規章編號 

0D00001 

依本校「規章作

業管理辦法」修

正現行部門代號

。 
第四條、組織架構 

一、 本中心設中心主任一人，

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就

本校教授職級以上之專任

教師擇一適當人選任命之

，任期三年，得連任；另

得設副主任協助中心主任

辨理本中心業務，由中心

主任推薦本校專任副教授

（含）以上人員，報請校

長同意後聘兼之，任期與

中心主任同。 

二、 本中心設研究人員、組員

、技士及計畫專兼任助理

各若干人（博士級、碩士

級、學士級），協助執行

中心內各項研究任務及辦

理相關行政事務。 

三、 本中心得依任務需要，設

立四組部門: 「前瞻技術

組」、「國際技術合作組

」、「技術推廣組」、「

系統資源暨資訊安全組」

，每一組設組長一人，協

助中心主任執行各組業務

，由中心主任推薦本校專

任助理教授（含）以上人

員，報請校長同意後聘任

之，任期三年，得連任。 

四、 本中心得設置諮議委員會

，聘請國內外學者專家擔

任委員，每年定期召開一

第四條、組織架構 

一、 本中心設主任一人，綜理

中心業務，由校長就本校

教授職級以上之專任教師

擇一適當人選任命之，任

期三年，得連任；另得設

副主任協助主任辨理本中

心業務，由主任推薦本校

專任副教授（含）以上人

員，報請校長同意後聘兼

之，任期與主任同。 

二、 本中心設研究人員、組員

、技士及計畫專兼任助理

各若干人（博士級、碩士

級、學士級），協助執行

中心內各項研究任務及辦

理相關行政事務。 

三、 本中心得依任務需要，設

立四組部門: 「前瞻技術

組」、「國際技術合作組

」、「技術推廣組」、「

系統資源暨資訊安全組」

，每一組設組長一人，協

助中心主任執行各組業務

，由主任推薦本校專任助

理教授（含）以上人員，

報請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任期三年，得連任。 

四、 本中心得設置諮議委員會

，聘請國內外學者專家擔

任委員，每年定期召開一

次，諮議委員之聘任由主

依本校組織規程

訂「人工智慧研

究中心」置「中

心主任」1人與教

職員員額編制表

核定本，修改主

管職稱。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次，諮議委員之聘任由中

心主任推薦，報請校長同

意後聘任之，召集人由委

員會委員共同推選之；諮

議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中心擬定之

未來發展方向。 
(二)提供本中心業務諮

詢。 
(三)審議本中心研究成

果。 
五、 本中心另得聘請國內外專

家學者擔任專家顧問，並

得依需求召開顧問會議，

專家顧問之聘任由中心主

任推薦，報請校長同意後

聘任之。專家顧問任務如

下： 

(一)協助規劃本中心擬

定之未來發展方

向。 
(二)指導相關研究之進

行。 
(三)協助推動與國內外

機構之研究合作。 

任推薦，報請校長同意後

聘任之，召集人由委員會

委員共同推選之；諮議委

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中心擬定之

未來發展方向。 
(二)提供本中心業務諮

詢。 
(三)審議本中心研究成

果。 
五、 本中心另得聘請國內外專

家學者擔任專家顧問，並

得依需求召開顧問會議，

專家顧問之聘任由主任推

薦，報請校長同意後聘任

之。專家顧問任務如下： 

(一)協助規劃本中心擬

定之未來發展方

向。 
(二)指導相關研究之進

行。 
(三)協助推動與國內外

機構之研究合作。 

第七條、施行與修正 

本辦法經中心會議及校務會議通

過，自發布日施行，修正時亦

同。 

第七條、實施與修正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 

依本校規章作業

管理辦法修正文

字。 

 


